秦皇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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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意见：见说明2

                                             审核内容、意见和执法建议：见说明3（含重新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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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办法》是指《秦皇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

 2、材料及意见。根据《办法》规定：提交调查报告、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建议意见及情况说明、执法决定书代拟稿、承办机构集体讨论记录等全部相关材料和目录清单，并对材料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建议情况说明应当载明认定的事实和认定证据、依据等内容。超出我委职权范围需要移送其他部门或者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一并提出移送意见。

3、审核内容、意见和执法建议。根据《办法》第七条规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 是否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三）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四）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五）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六）程序是否合法；（七）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八）是否有超越职权范围或者滥用职权的情形；（九）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十）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意见和执法建议：委法规科在审核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过程中，可以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协助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建议，也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研讨论证或书面请示上级有关部门。
4.重新送审：对继续调查、程序纠正的，由承办机构调查、纠正后重新送审。

范围：根据《秦皇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第三条（一）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决定依法应当组织听证的； （二）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件的；（三）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5万元、对公民处以1万元以上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的；（四）行政执法事项敏感或者涉及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人数达10人以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五）行政执法事项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存在法律适用疑难、情节复杂或者定性存在较大争议的；（六）按规定应当实施且非应当场实施的行政强制； （七）省、市政府实施督办的重大案件；（八）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决定：根据《办法》第十一条，法制审核同意后，需要提交委集体讨论决定的，由承办机构办理。


执行：根据《办法》第十二条，由承办机构负责执行并立卷归档，做好相关信息统计上报工作。


备案：按照《秦皇岛市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办法》等规定执行。





时间：根据《办法》第十条，法规科在收到送审材料后，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案件复杂的或者特殊情况的，经委主管主任同意后，可以延长五个工作日。补充材料、专家论证、征询意见、提请解释期间不计入审核期限。








承办机构





时间：根据《办法》第四条，重大行政政执法决定作出前送法规科审核。预留合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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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科








审核方式：根据《办法》第九条，以书面审核为主。





补交：根据《办法》第五条第二款，法规科认为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承办机构予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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